附件：

量化积分标准

根据省委组织部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九部门关于做好江苏省高校毕业生“三支一扶”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，坚持“高层次人才优先、中共党员优先、在校期间表现优秀者优先”的基本原则，制定本量化积分标准。
1.岗位匹配积分。所学专业与招考岗位匹配的计60分。
2.学历积分。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计20分；本科生计15分;专科毕业生计10分。本项积分按最高得分计分，不重复计分。
3.政治面貌积分。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（含预备党员）计10分。
4.奖励积分。在校期间获得校级以上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学生干部、“三好学生”表彰的计10分；在校期间获得院系（二级学院）级优秀团干部、优秀学生干部、“三好学生”表彰的计5分。本项积分按最高得分计分，不重复计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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